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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87       股票简称：保定天鹅      公告编号：2010-036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涉及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0年 11月 16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以

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恒天”）拟以与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

购价格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最终确定的发行股票数量的 30%（含本数），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

发行股票数量的 48%（含本数），该股份认购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章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提供

的相关材料，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2010年11月17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90%，即6.14元/股。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格将由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文件后，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程序询价后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中国恒天不参与市场询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市场询价结果，与其他特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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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相同价格认购。 

上述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公司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

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王东兴、

王三元、于志强、陈同乐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与上述交易有关联关系的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战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市场前景良好，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多

价值。中国恒天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表明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发展前景看好，对公司未来前景充满信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方

式公平公允；交易程序安排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规定，公开透明；该关联交易的实施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支持和

信心，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 许双全、章永福、叶永茂 

 

 

 

2010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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